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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法中有关青少年的条款 

及其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节录 

（1985年4月10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1985年4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24号公布，1985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五条  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

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第六条  无行为能力人的继承权、受遗赠权，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 

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继承权、受遗赠权，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或者征得法定代理人同意后行

使。 

…… 

第九条  继承权男女平等。 

第十条  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

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 

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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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第十一条  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

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人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 

…… 

第十九条  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 

第二十八条  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

的继承办理。 

…… 

第三十一条  公民可以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

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公民可以与集体所有制组织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集体所有制组织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

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

财产，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 

…… 

 

一、立法宗旨与目的 

 

继承是指生者基于其特定身份产生的继承权而对死者遗留的权利和义务的承受。继承是一种民事法

律行为，调整公民间继承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即是继承法。 

继承法的立法宗旨是规范继承关系中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保护继承人的合法权益，进而协调继承

关系，促进家庭和睦，进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进步。由于继承权产生的基础是特定的身份权，即

生者与死者间的亲属关系，而继承行为的对象是死者生前的财产，因此，继承规范与否，继承制度健全

与否关系着继承权人的合法权益及家庭的民主和睦。 

继承法中涉及了无行为能力人及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继承权，继承顺序及代位继承制度等有关青少年

在继承法律关系中的权益，在具体的法律条款中明确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的继承权益的立法宗旨和目

的。 

 

二、立法指导思想及基本原则 

 

社会制度不同，继承制度的本质不同，继承法的基本原则也不同，我国继承法基本原则体现了社会

主义继承制度的本质，反映着有中国特色的继承制度的特点，是我国继承立法的指导思想。 

1．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继承权原则 

该原则是被宪法明确肯定的我国继承法最首要的基本原则。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继承权是指国家法律



确认公民享有并可依法行使私有财产继承权，并保护这种权利不受非法侵害。它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

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是充分发挥现阶段家庭组织消费和养老育幼职能的需要。 

2．继承权男女平等原则 

继承权男女平等是指公民作为继承权的主体，不因性别的差异而影响其权利的享有与行使。包括如

下要点： 

第一，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公民，都享有平等的继承权； 

第二，夫妻在继承上有平等的权利； 

第三，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公民都有权以遗嘱形式处理遗产；都有权继承被继承人指定其继承的遗

产，等等。 

3．养老育幼，照顾病残原则 

我国继承法始终贯彻着这一基本原则，它要求在继承关系中切实保护老人和儿童的合法权益，对缺

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给予特别照顾。该原则的确立，既是宪法和法律的要求，也是对社

会主义道德的弘扬。同时，它有利于减轻社会负担，发挥家庭的作用。 

4．互谅互让，团结和睦原则及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等其他原则 

互谅互让，团结和睦原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将社会主义道德上升到法律高度，是社会主

义继承关系的特色，也是社会主义继承制度本质的反映。 

 

三、法规主要内容 

    

《继承法》中对未成年人在继承关系中所处地位和所享有的权利进行了明确规定，主要内容包括： 

1．未成年人继承权，受遗赠权的行使问题 

《继承法》第6条规定：“无行为能力人的继承权，受遗赠权，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限制行

为能力人的继承权，受遗赠权，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或者征得法定代理人同意后行使。”法定

代理人一般由其监护人担任。 

法定代理人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行使继承权，应当维护被代理人的合法财

产权益。他们一般不能代理被代理人的合法财产权益。他们一般不能代理被代理人放弃继承权和受遗赠

权。 

2．法定继承中的子女法律地位的问题 

法定继承人是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直接取得继承权的人。子女是被继承人最近的晚辈直系亲属，子女

作为父母的法定继承人是各国的通例。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

女。此规定体现了继承权人地位平等的原则。 

3．代位继承问题 

法定继承人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应以在继承开始时实际生存为前提，如果他先于被继承人死亡，

其民事主体资格即已丧失，为保障其晚辈直系亲属的物质生活利益，继承法中规定了代位继承制度。 

代位继承又称间接继承，是指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由其晚辈直系血亲代替继承被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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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遗产的一种法定继承方式。依据继承法第11条规定可以总结出代位继承的法律特征： 

第一，代位继承的发生必须有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事实发生。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

的必须是被继承人的子女，也就是被代位人。这里的死亡可以是自然死亡，也可以是宣告死亡。 

第二，代位继承人必须是被代位继承人的晚辈直系亲属。且代位继承不受辈数的限制。 

第三，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取得被代位人应得的遗产份额。 

第四，被代位继承人必须具有继承权。如果被代位人在死亡前已经丧失继承权，或在死亡时及死亡

后已被证明有丧失继承权的行为，则代位人不可以代位继承。 

 

注：该文为共青团中央2000年度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问

题研究”的部分成果。原载《青少年法规解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主编：周振想；副主编：

于凤菊、林维；撰编人（以姓氏笔划为序）：于凤菊、林维、岳西宽、周振想、姜丽萍、徐章辉、潘度

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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